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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 2023 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调整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之 

专项法律意见书 

 

致：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接受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试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

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为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已于 2023 年 6 月 8 日出具了《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齐峰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法律意见书》以及《江苏泰和

律师事务所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

律师工作报告》；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出具《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齐峰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于 2023 年 8 月 28 日出具了《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23 年 9 月

19 日出具了《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于 2024 年 1 月 1 日出具了《江

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及《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之专项核查意见》，于 2024 年 3 月

18 日出具了《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延长向特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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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法律意见书》（前述统称

为“原法律意见书”）。 

本次发行已于 2024 年 1 月 10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中心审核，并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 2024 年 2 月 2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254 号）。 

本所现就发行人实施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本次发行涉及的股份

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相关事宜出具《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 2023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调整股份发行

价格和发行数量之专项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专项法律意见书”）。 

在本专项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本所律师在原法律意见书中

声明的事项以及所使用的释义仍适用于本专项法律意见书。 

本专项法律意见书是对原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和更新，并构成原法律意见书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原法律意见书未被本专项法律意见书修改或更新的内容仍然有

效。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专项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

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专项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本专项法律意见书

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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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方案相关内容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3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等相关会议决议及议案等相关文件与资料，本次发行方案中的“定价原则及发行

价格”“发行数量”相关内容如下： 

（一）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即 2023 年 3 月 7 日；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为 4.50 元/股，不低于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不含定价基准日，下同）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本次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具体调整公式如

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实施：P1=（P0-D）/（1+N） 

其中，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发现金股

利，N 为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 

2023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494,685,819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00 元（含税），共计人民币

49,468,581.90 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为

2023 年 6 月 19 日。 

根据 2022 年度权益分派结果，本次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4.50 元/股，调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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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 元/股，具体计算如下：P1=P0-D=4.50 元/股-0.10 元/股=4.40 元/股。发行前，

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价格进行政策调整的，则本次发行价格将

相应调整。 

（二）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不低于 44,444,445 股（含本数）且不超过

62,403,630 股（含本数），发行股份数量上限占发行前总股本的 12.61%，未超过

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30%。 

在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作出决议之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

司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导致本次发行价格

发生调整的，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将相应调整。最终发行数量上限以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的发行数量为准。在上述范围内，最终发行数量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根据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 

二、发行人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及实施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2024 年 5 月 7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494,685,81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00 元（含税），

共计人民币 98,937,163.80 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权益分派

除权除息日为 2024 年 5 月 17 日。 

根据发行人 2024 年 5 月 10 日披露的《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发行人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4 年 5 月 16 日，除权除息

日为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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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本次发行价格将相应调

整。具体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实施：P1=（P0-D）/（1+N） 

其中，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发现金股

利，N 为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 

根据上述价格调整公示及发行人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本次股票的发

行价格由 4.40 元/股调整为 4.20 元/股，具体计算如下：P1=P0-D=4.40 元/股-0.20

元/股=4.20 元/股。 

（二）发行数量的调整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在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作出决议之日

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导致本次发行价格发生调整的，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将相应调整。 

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由“不低于 44,444,445 股（含

本数）且不超过 62,403,630 股（含本数）”，调整为“不低于 46,560,847 股（含

本数）且不超过 65,375,231 股（含本数）”，调整后的发行数量上限占发行前总

股本的 13.22%，未超过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30%。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根据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情况对本次发行的股票发行价格

和发行数量的调整符合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

《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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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 A 股股票之 2023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调整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

之专项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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